附件2
“优秀团学组织”评选细则
“优秀团学组织”申报对象为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团委、学生会、志愿者协会、宣传中心、艺术中心各部门。
一、思想道德情况（20分）
[bookmark: _GoBack]1.部门成员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落实上级团组织各项工作部署，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10分）
2.思想道德情操高尚，遵纪守法，无任何违规违纪行为。甘于奉献，敢于克难，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5分）
3.积极参加党校、团学骨干培训班、团校等理论学习，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勇于进行自我批评和听取他人批评，认识和改进自身不足，提高自身素质。（5分）
二、学习情况（15分）
1.部门成员尊敬师长，热爱本专业，认真学习专业知识，提高专业理论水平和实践动手能力，专业素养较高，视野开阔，具有创新思维，勇于、善于创造。（10分）
2.广泛涉猎非本专业知识，善于培养学习兴趣、制定学习计划，主动学习各种文化知识，不断地提高自身文化素养，知识构成全面，综合素质较高。（5分）
三、工作情况（35分）
1.部门成员参加团干部岗位培训成绩优秀，熟练掌握岗位业务知识，有一定的公文写作和组织管理能力。（10分）
2.能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曾组织开展形式新颖、内容丰富的团日活动，积极参与志愿服务及社会实践活动。（5分）
3.集体主义观念较强，是非观念明确，作风民主。服从组织安排，注重团队协作，能从大局出发，以集体利益为重。（10分）
4.具有创新意识，能够主动为增强工作效果进言献策，乐于思考与工作有关的问题。（10分）
四、工作作风（20分）
1.部门工作统筹安排，发扬民主精神和服务意识，倾听同学的意见。（5分）
2.无重大工作失误，部门能及时无误的完成任务，服从学院工作部署。（5分）
3.工作态度端正、热情主动、认真务实，具有良好的工作作风。热爱本职工作，以身作则,甘于奉献，表现突出。（10分）

五、附则
1.第（一）（三）（四）项为必备条件，未达到条件者不得参评。
2.参评部门上交申报材料需附部门工作汇总，院团委将对申报材料进行检查。同时，申报“优秀团学组织”的部门需要进行答辩。
以上办法的解释权归共青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委员会所有。


共青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委员会
2026年3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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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1.此表请用黑色、蓝黑色钢笔或中性笔填写，字迹工整清晰。
2.此表同其它申报材料一并上报。
3.此表可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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